花蓮市舊鐵道行人徒步區認養申請書		附件一


受文者：花蓮縣花蓮市公所
認養單位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，申請認養舊鐵道行人徒步區座落於花蓮縣花蓮市明義段1246-12、1246-13、1246-26等三地號。
本單位願協助花蓮市公所善盡環境清理及維護管理之責任，並同意簽訂認養契約，請查照。
	檢附資料
 
	□1. 立案證明書或主管機關核准成立文件影本1份
□2. 認養計畫書1式2份。



此致

花蓮縣花蓮市公所
單位章印




申請單位：
負責人：
統一編號:
地址：
電話：
負責人章印








中華民國	  	年			月			日
